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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 

1 概述 

褒河是汉江上游左岸较大支流，发源于秦岭南麓的玉皇山及太白，由北向南

汇入汉江。上游河源由太白河、红岩河、西河于江口镇西南 5km 的江西营汇合

后称南河。继又纳北栈河、小南河于姜窝子汇合称褒河，向南流出鸡头关峡谷，

进入汉中盆地，在距汉中市中心城区上游约 10km的龙江街道办孤山村注入汉江。

河道全长 175.5km，流域面积 3908km2，河道平均比降 3.7‰。褒河流域沿河自

上而下分布有蒿坝河、红岩河、小南河、北栈河、尚溪河、沙沟河等支流。河道

两岸分布有留坝县的玉皇庙、江口、武关驿、火烧店、马道、青桥驿，汉台区的

河东店、龙江和勉县褒城、老道寺、长林 11 个乡镇。褒河流域沿河两岸人口 10.24

万，耕地 6.65 万亩。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褒河的治理对两县一区的国民经济

发展十分重要。 

褒河出石门水库后进入汉江平原，河道变开阔，石门水库下游至 X226 县道

段 18.99km 属石门水库管理局管理，县道 X226 褒河大桥至褒河入汉江口，河道

长 11.34km，其中右岸勉县境内 9.74km，汉台区境内 1.60km。勉县段现状河道

右岸修建有堤防工程，但是建设年限较长，且未经过统一规划设计，部分堤线布

设不合理，结构形式不安全，加之两岸分布有较重要的乡镇和工业园区，防洪任

务仍十分艰巨。 

为全面考量褒河流域防洪问题，协调各工程段关系，摸清褒河防洪工程现状，

思考未来经济发展对防洪工程及水利设施的要求，在现有河道整治的基础上，分

析现状防洪工程存在的问题，对其提出治理任务、思路、措施和总体方案，根据

褒河流域地形及人口、耕地分布情况，针对石门水库以下段，由于地形变的较为

开阔，沿河两岸防护对象集中连片，采用连续设防整体保护的思路，形成封闭防

洪体系。 

为此，勉县水利局拟对勉县褒河右岸 X226 褒河桥至 108 国道段实施防洪工

程，项目已于 2024 年 1 月 12 日取得《陕西省水利厅关于印发汉中市勉县褒河右

岸 X226 褒河桥至 108 国道段防洪工程可行性研究报技术复核意见的通知》（陕

水规计发〔2024〕1 号），并于 2025 年 6 月 27 日取得了汉中市水利局关于勉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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褒河右岸 X226 褒河桥至 108 国道段防洪工程初步设计的批复（汉水发〔2025〕

115 号）。 

主要工程内容为：新建护岸 3586m，加固培厚堤防 1609m，加固护岸 962m。

拆除重建穿堤建筑物 7 处，其中箱涵 5 处，涵管 2 处。新建下河踏步 12 处，上

堤路 6 处，堤顶道路 6157m，天然气管线保护设施 110m 及公里桩等其他附属工

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二十一条规定：“除国家规定需

要保密的情形外，对环境影响可能造成重大影响、应当编制环境报告书的建设项

目，建设单位应当在报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前，举行论证会、听证会，或

者采取其它形式，征求有关单位、专家和公众的意见”。因此，我单位在委托汉

中市建设项目环保工程有限公司编制《勉县褒河右岸X226褒河桥至108国道段防

洪工程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过程中，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

相关要求进行了公众参与工作。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后文简称“办法”）要求，我单位于2024

年11月20日进行了第一次网络环境信息公示；本项目环评报告征求意见稿形成

后，我单位于2025年7月1日和2025年7月2日在汉中日报进行了两次环评信息公

示，同时也开展了第二次网络公示与现场张贴公示。 

通过张贴公示、报纸公示和网络公示等方式可知，我单位建设项目未收到反

对意见。项目的建设与运营将充分采纳各级主管部门、专家和群众提出的一切有

利于环境保护的宝贵意见，并采取切实有效措施予以预防和治理。 

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  公开内容及日期  

我单位在委托汉中市建设项目环保工程有限公司编制《勉县褒河右岸 X226

褒河桥至 108 国道段防洪工程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具体时间为 2024 年 11 月

18 日，我单位委托环评单位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后立即进行了项目第一次环境信

息公示，公示时间为 10 个工作日，公示内容为项目的基本情况、建设内容、我

单位联系方式、环评单位名称、联系方式以及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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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公开方式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的方式为网络公示，我单位在汉中城市在线

（http://www.hanzhong123.com/41338.html）进行了公示，网络截图如下： 

 

图1   首次公示网络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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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公众意见情况 

在首次网络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期间我单位未接收到任何公众意见，无任

何单位与个人反对项目的建设。 

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  公示内容及时限 

环评单位完成征求意见稿后，我单位于 2025 年 7 月 1 日进行了现场张贴公

示，2025 年 7 月 1 日和 2025 年 7 月 2 日在汉中日报进行了报纸公示，2025 年 7

月 1 日在汉中新闻网进行了网络公示。 

主要公示内容为：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

告书的方式和途径；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公众提出意

见的方式和途径；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以上单个公示时限均为 10 个工作日。 

3.2  公示方式 

按照现行的《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2019

年 1 月 1 日）的要求： 

第十一条依照本办法第十条规定应当公开的信息，建设单位应当通过下列三

种方式同步公开： 

（一）通过网络平台公开，且持续公开期限不得少于 10 个工作日； 

（二）通过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接触的报纸公开，且在征求意见的 10

个工作日内公开信息不得少于 2 次； 

（三）通过在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知悉的场所张贴公告的方式公开，且

持续公开期限不得少于 10 个工作日。 

《勉县褒河右岸 X226 褒河桥至 108 国道段防洪工程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

（征求意见稿）完成后，我单位共开展了两次报纸公示、一次网络公示与一次

现场张贴公示。 

3.2.1 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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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现行的《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2019

年 1 月 1 日）的要求，征求意见稿出来后的信息公示网络平台为建设单位网站、

建设项目所在地公共媒体网站或者建设项目所在地相关政府网站，鉴于我单位目

前暂无企业网站，2025 年 7 月 1 日我单位委托汉中新闻网进行网络公示，公示

网址为：https://www.hanzhongnews.cn/newsDetail/796954，网站公示满足上述要

求，公示有效。网络公示截图如下： 

 

图 2  征求意见稿完成之后的网络公示截图 

3.2.2 报纸 

在环评征求意见稿完成后，我单位在汉中日报分别于2025年7月1日、2025

年7月2日公开刊登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信息公告，两次报纸公示时间满足《环境

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4号，2019年1月1日）“通过建设项目

所在地公众易于接触的报纸公开，且在征求意见的10个工作日内公开信息不得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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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2次”的要求，两次报纸公示有效。 

两次报纸公示截图如下： 

 

图3   2025年7月1日报纸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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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2025年7月2日报纸公示截图 

3.2.3 张贴 

环评征求意见稿完成后，我单位于2025年7月1日进行了现场张贴公示，公示

期限为10个工作日，满足《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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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月1日）的相关要求，公示有效。 

张贴公示现场照片如下： 

 
 

图5   征求意见稿完成后的现场张贴公示照片 

3.2.4 其他 

本项目未采用其他公示方式。 

3.3  查阅情况 

在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为便于广大公众查阅环评征求意见稿纸质资料，我

单位将环评征求意见稿纸质报告存放于单位办公室，并临时安排职员专人负责环

评意见稿纸质报告保管工作，电话 24 小时保持畅通，公示期间无任何单位与个

人与我单位联系查阅项目征求意见稿。 

3.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在规定的征求意见时间内（10 个工作日），我单位及环评单位未收到各种

形式的反馈意见。 

4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依据项目实际情况，本项目未开展深度公众参与。 

5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项目公示期间未收到反馈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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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报送前公开情况 

6.1  公开内容及日期 

我单位于2025年10月29日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

令第4号，2019年1月1日）要求，在汉中城市在线网站进行了报批前公示，公示

内容为《勉县褒河右岸X226褒河桥至108国道段防洪工程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

与《公参调查说明书》。 

 

图6   2025年10月29日报批公示截图 

6.2  公开方式 

公示选取载体为汉中城市在线网站，该网站为汉中主流网络媒体满足《环境

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4号，2019年1月1日）中的相关要求。 

7 其他 

我单位将《公众参与调查说明书》与环境影响报告书一并存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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